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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案由一：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一○五年度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及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

麗冬、成德潤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

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依法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謹提請承認。各項書表請

參閱附件一至附件三。 

    股東發言摘要：戶號 18317股東詢問，有關資產負債表之流動比，及行業淡、旺季特

性對損益產生之影響。 

    答  覆：經主席親自及相關人員充分說明。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共計 44,281,894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數 133,028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4,258,186權(含電子投票 119,678權) 99.95% 

反對權數       10,320權(含電子投票 10,320權) 0.02% 

無效權數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388權(含電子投票 3,030權) 0.03% 

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公司一○五年度盈虧撥補表，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條之一年度決算如有稅後盈餘時，應先彌補累積虧損，

依法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嗣餘盈餘，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2.本公司一○五年度期初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120,649,164 元，確定福利計

畫再衡量數認列損失 736,670元，調整後待彌補虧損 121,385,834元，加

計本期淨利 31,481,527元，期末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89,904,307元。 

3.檢附一○五年度盈虧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共計 44,281,894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數 133,028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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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4,237,123權(含電子投票 98,615權) 99.90% 

反對權數       31,383權(含電子投票 31,383權) 0.07% 

無效權數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388權(含電子投票 3,030權) 0.03% 

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 

  

三、討論事項一： 

    案  由：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董事會提 

    說  明：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函，及本公司業務需

要，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共計 44,281,894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數 133,028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4,242,176權(含電子投票 103,668權) 99.91% 

反對權數       26,330權(含電子投票 26,330權) 0.06% 

無效權數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388權(含電子投票 3,030權) 0.03% 

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 

 

四、選舉事項： 

    案  由：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改選案，提請 選舉。                     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董、監事任期屆滿，依公司章程提請改選第八屆董事 5 名(含獨立董

事 2 名)，監察人 2 名，任期 3 年自民國 106 年 5 月 1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5

月 10 日止。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候選人名單、簡歷持有股數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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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經歷/現職 持有股數 

曾杉源 1. 學歷：輔仁大學會計系畢 

2. 經歷：台灣銀行(前中央信託局)會計科長 

3. 現職：台昇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0股 

蕭燈耀 1. 學歷：國立中興大學財稅系畢 

     國立台北大學企管研究所畢 

2. 經歷：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審核 

      行政院金管會證期局簡任稽核 

3. 現職：允成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3000股 

      

     選舉結果： 

            一般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 姓名 當選權數 

3 歐敏輝 69,720,557權 

5 王玉雲 68,449,022權 

21 歐氏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吳政和 62,400,485權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 姓名 當選權數 

5987 曾杉源 10,173,749權 

19790 蕭燈耀 10,153,667權 

            監察人當選人名單 

戶號 姓名 當選權數 

23 喜沃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邱明媚 44,138,508權 

376 陳榮東 44,138,508權 

 

五、討論事項二：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董事會提 

    說  明：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在與本公司所營事業相同之他公司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內行為之限制，提請 討論。 

          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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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他公司名稱及職務 同意 

董事 王玉雲 歐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食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解除競業禁止

之限制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共計 44,281,894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數 133,028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4,238,987權(含電子投票 100,479權) 99.90% 

反對權數       27,032權(含電子投票 27,032權) 0.06% 

無效權數                                 0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15,875權(含電子投票 5,517權) 0.04% 

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 10：14 

備註：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條第 4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

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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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投資非供營業用

不動產與有價證券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

上述資產之額度訂定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

百分之三十。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

除轉投資餐飲及產業控股相

關業別而持有之有價證券，

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股本

百分之二百外，不得高於淨

值的百分之二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

額，除轉投資餐飲及產業控

股相關業別而持有之有價證

券，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

之一百外，不得高於淨值的

百分之十。 

第 四 條：投資非供營業用

不動產與有價證券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

上述資產之額度訂定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

百分之三十。 

二、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

之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

之二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

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十。 

配合公司業務需要並

使文義更為明確。  

第 六 條：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處理程

序 
一~三 略 

四、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

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以下略 

第 六 條：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處理程

序 
一~三 略 

四、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以下略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函，明確定義原條文

意旨。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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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向關係人交易之

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資產，除依第六、

七、九條取得處理程序

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

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

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或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部分免再計入。另外在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與關係人有以下情形

者: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第 八 條：向關係人交易之

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資產，除依第六、

七、九條取得處理程序

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

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

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

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或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部分免再計入。另外在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與關係人有以下情形

者: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函，修正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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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

象之原因。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依本條第三項第(一)

款及(四)款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

價格、交易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 

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

運用之合理性。 

6.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

家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本法規定提報董事會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

之原因。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

(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

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

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

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

理性。 

6.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家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本法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 九 條：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

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

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第 九 條：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

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

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修正原因同第六條 

第十一條：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

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時宜委請律師、會計

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

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

表，且組織專案小組

依照法定程序執行

之。並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就換股比例、收購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提報董

事會討論通過。但本

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

第十一條：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

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

宜委請律師、會計師及

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

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

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程

序執行之。並於召開董

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

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函，如認定類屬同一

集團間之組織重整，無

涉及換股比例約定或

配發股東現金或其他

財產之行為，放寬該等

合併案可免委請專家

就換股比例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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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

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

性意見。 

第十二條：資訊公開揭露程

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

申報標準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有以

下情形者: 

    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2.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第十二條：資訊公開揭露程

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

申報標準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有以

下情形者: 

    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2.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買賣

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

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

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但下列情形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函修正： 

1. 第一項第一款第2

目修正理由同第八

條。 

2. 為提升資訊揭露之

重大性參考及基於

資訊揭露之效益與

一致性考量，修正

並移列部分項目。 

3. 明定依規定公告之

項目如有錯誤或缺

漏時，應補正之時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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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一百億元，交

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以上，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

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

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

海內外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國內初級

市場認購募集發行

之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金

融債券，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團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

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

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

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

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

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五）前述第四款交易金額之

計算方式如下，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規定公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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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

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

相對人取得或處分

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之金

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入。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具有本條應公告項

目且交易金額達應公告

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辦理公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

分免再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

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具有本條應公告項

目且交易金額達應公告

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辦理公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

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將全部項目重

行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將相關契約、

議事錄、備查簿、估

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

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至少保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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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證券暨期貨管理委

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

目重行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將相關契約、

議事錄、備查簿、估

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

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至少保存五

年。 

（四）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

告申報之交易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

於證券暨期貨管理委

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

契約有變更、終止

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未依契

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更。 

四、公告格式：依主管機關

規定之格式辦理。 

年。 

（四）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

契約有變更、終止

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未依契

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更。 

四、公告格式：依主管機關

規定之格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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